郊政〔2009〕51号

关于印发铜陵市郊区社区综合整治实施意见的
通    知

乡、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专管办，区政府有关单位：

《铜陵市郊区社区综合整治实施意见》业经2009年6月22日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铜陵市郊区社区综合整治实施意见
为加快推进我区社区综合整治工作，全面提升城市形象，改善社区居民生活环境，根据市政府第30期常务会议纪要和《铜陵市社区综合整治实施意见》（铜政〔2009〕30号），现就我区3年社区综合整治工作（2009年—2011年）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构建和谐郊区、提前八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突出的居住条件和环境问题。通过拆除违章搭建、完善公共、安全和市政基础设施配套、维护养护房屋、绿化美化环境、落实长效管理等重点工作，逐步将社区建成房屋居住安全、配套设施齐备、管理维护有序、环境整洁美化的宜居家园，切实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
二、目标任务
力争用3年时间对全区20个社区实施全面综合整治，基本完成乡镇办主要旧居住小区的综合整治任务。
三、综合整治原则
（一）相对集中，连片整治。结合各社区实际，以人为本、统筹规划、突出实效，对于相邻社区集中连片整治。
（二）政府组织，居民参与。充分发挥乡镇政府主导作用，积极调动社区居委会居民的工作积极性，坚持按照“违章拆除不到位不出新、长效管理不落实不出新、所在社区居委会不支持不出新”的原则推进社区综合整治工作，努力营造“过程居民参与、成果居民享受、管理共同维护”的综合整治格局。
（三）上下联动，责任到位。建立区、乡镇办两级管理体制，落实区各部门统筹协调的工作责任，强化各乡镇办统筹组织施工、统一协调的主体工作责任，条块结合，责任到位。
（四）改进功能，完善配套。以改进与居民住户密切相关的“出行、住用、安全”等功能为目的，以完善社区基础配套为前提，注重因地制宜，美观实用。
（五）物业管理，同步推进。各乡镇办在实施社区综合整治的同时，督促整治社区结合实际选定物业服务单位全程参与社区整治工作，落实长效管理责任，巩固成果。
四、综合整治内容
社区综合整治内容应注重全面，兼顾实用，体现特色，突出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一）对小区内各类违章搭建、破墙开门、侵占公共场地、公共设施等违法行为进行综合治理，拆违堵门，还原场地和设施；同时对小区内的马路市场、流动摊点进行清理，净化小区环境。
（二）对小区内支次道路进行整修和硬化，整修人行道板、侧石，合理增设小区挡土墙及台阶的安全防护设施；疏通或改造排水排污管道，确保管网畅通。
（三）整治范围内（不含硬化部分）按规定全面恢复或增补绿地，栽种乔灌木；对小区亮化设施进行修缮，确保灯饰完好率100%。
（四）对房屋落水管、楼道扶手等构件进行修缮更新；沿街或主干道住宅楼外墙全部粉饰，整理、粉刷住宅围墙和楼梯间墙，清除小区内“牛皮癣”。
（五）在满足消防要求的情况下，合理封闭小区，小区出入口增设或恢复门岗值班室；原则上按小区建筑面积3‰的标准配置物业管理用房；合理配置社区服务、文化活动用房、健身器材、宣传栏、安全监控设施；在小区主干道和宅间道配置垃圾箱。
（六）对小区自行车库等公建配套设施进行修缮更新；合理增辟、硬化停车位，缓解小区停车矛盾。
（七）召开业主大会会议，选举业主委员会，因地制宜地依法选聘物业服务单位，科学合理制定整治社区物业管理办法，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五、组织领导与职能分工

为确保社区综合整治工程取得显著成效，各乡镇办、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认真按照市、区两级政府的总体部署，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措施，高效优质完成任务。区政府成立社区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区长任组长，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区统筹委、区财政局、区行政执法局、区文明办、区监察局、区审计局、区民政局、郊区规划分局和各乡镇办(专管办)主要负责人为成员（成员名单见附件一）。区社区综合整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统筹委。各乡镇办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认真落实工作措施。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共同做好社区整治相关工作。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一）区统筹委：组织编制和申报我区社区综合整治计划；拟定全区社区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指导乡镇办组织委托编制整治方案设计，完成整治方案、施工图设计初审和上报工作，做好在市招投标采购中心组织工程招投标等协调工作；督查整治工程进度、质量等施工管理，配合市住房城建委组织竣工验收工作，配合区财政局按进度申请拨付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80%的整治资金等协调工作；指导各乡镇办推进整治社区同步实施物业管理；负责区社区综合整治领导小组日常工作。

（二）各乡镇办(专管办)：为本辖区社区综合整治工程的责任主体。负责组织编制社区整治工程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和综合整治实施方案；按照经审定的工程设计方案和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宣传发动、违章搭建拆除、工程招投标、施工管理、工程决算等工作；负责筹措除市融资80%以外的剩余整治资金，制定资金使用计划，按照工程进度申报工程进度款；督促整治社区在准备阶段组建业主委员会，因地制宜地制定整治社区物业管理方案，建立机制，落实措施，同步实施物业管理。

（三）区财政局：负责落实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80%的整治资金和区20%配套资金等协调工作。

（四）区行政执法局：负责全区社区整治范围内违章搭建拆除工作，指导、协助各乡镇办拆除违章搭建和市容市貌整治工作。
（五）区文明办：负责全区社区整治范围内文明创建工作。
（六）区监察局：对社区综合整治工程涉及的有关单位履职情况进行监察。

（七）区审计局：负责指导、协调社区整治工程的决算审计。

（八）区民政局、区规划分局：依据职责，配合做好社区整治相关工作。

六、资金筹措
全区3年共20个社区整治工程（具体见附件二）整治资金由市、区按照8：2比例分摊，市级80%的资金由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融资。区级20%的资金由各乡镇办负责筹措，区政府每年安排考核奖励资金和专项工作经费20万元。
七、实施步骤
 按照《铜陵市社区综合整治实施意见》的总体部署，我区社区综合整治工作分三个阶段组织实施。   
  （一）准备阶段（1月—5月）：1月至3月编制、申报社区整治计划，调查测算整治规模和投资。4月至5月组织委托社区综合整治工程方案设计、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计划，拟定整治实施方案，经区政府组织初审后报市住房城建委评审批复。

（二）实施阶段（6月—11月）：6月至10月为集中精力、重点整治阶段。依据经区政府批准的实施方案和市住房城建委批准的整治工程设计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投资估算，开展宣传发动、拆除违章搭建，严格按照工程基建程序在市招投标采购中心组织招投标，委托监理、组织施工等，按照工程设计方案组织整治工程的施工。对整治工程进行监督检查，落实进度款。11月份区政府组织初步验收，进行整改完善。同时建立长效物业管理机制。业主委员会及其选聘的物业服务单位全程参与工程实施过程。

（三）验收阶段（12月）：配合市有关部门组织社区整治竣工验收、开展工程决算，落实整治社区长效的物业管理机制，严格实行物业管理，达到巩固成果的目标。
八、工作措施及要求

（一）加强领导，落实目标任务。各乡镇办要充分认识社区综合整治工作的重要性，按照市、区政府的具体要求，迅速建立本区域社区整治领导机构，坚持行政首长亲自抓、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逐级负责。制订切实可行的社区综合整治和整治后的物业管理工作方案，认真抓好落实。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落实责任，协调配合，合力推进，确保社区综合整治工作顺利完成。

（二）全民动员，营造良好氛围。各乡镇办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社区综合整治工作的舆论宣传力度，提高基层社区对社区综合整治的认识，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充分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同时要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营造浓厚的整治氛围，做到人人动员，广泛参与。
（三）加强资金筹措和监督管理。区统筹委、区财政局要加强与市住房城建委及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的沟通和协调。市政府承担的80%整治资金由市建设投资集团公司比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拨款方式，按施工的形象进度和申请支付比例经区、市相关部门审定后，直接拨付到用款单位。各乡镇办要确保区级承担的20%整治资金及时到位，同时按施工的形象进度和申请支付比例，经审定后履行拨款手续。社区综合整治资金应当专款专用，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社区整治工作顺利开展。

（四）加强施工管理，确保按期完成。各乡镇办要科学合理地制定工程实施方案，精心组织，突出重点，集中整治。要把群众反映强烈和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作为整治重点进行综合整治，强化工程施工管理和协调，确保工程按期按质完成。区统筹委积极开展施工督查，配合市有关部门做好竣工验收工作。

（五）落实长效物业管理，巩固整治成果。各乡镇办要督促整治社区在准备阶段完成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工作，要结合自身实际，按照实施老旧小区自管型物业管理和选聘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管理2种方式，因地制宜地选择整治后社区物业管理方式，制定物业管理办法，落实长效管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同时各社区业主委员会和物业管理服务企业要同步参与社区综合整治工程的实施。
九、考核奖励
社区综合整治工程实行目标考核管理，由区政府和各乡镇办签定目标责任书，并实行风险金抵押制度。社区综合整治工程竣工后，由市相关部门和区社区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组成考评小组，对竣工的社区综合整治项目开展考核验收。对综合整治工作中获优秀项目的乡镇办进行表彰，并奖励3万元。对按时通过市、区考核验收的乡镇办各奖励2万元，区领导小组相关单位奖励2万元，奖金主要奖励从事社区综合整治工作的相关人员。对未按时完成或验收未通过的乡镇办进行通报批评，并扣除风险抵押金。
附件1：

铜陵市郊区社区综合整治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程金林（区政府）

副组长：任  超（区政府）
        黄正来（区政府）
成  员：黄建国（区统筹委）
王立群（区财政局）

薛小平（区行政执法局）
刘亚玲（区文明办）

苏  宇（区监察局）

  裴学明（区审计局）

  朱忠明（区民政局）

  吴长保（郊区规划分局）

  丁  灏（大通镇）
黄翠霞（铜山镇）
薛家斌（灰河乡）

  徐志国（安铜办）

黄  海（桥南办）
程银海（专管办）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统筹委。黄建国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王立群同志、薛小平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附件2：
铜陵市郊区2009年社区综合整治计划安排表
	序
号
	乡镇办
	社区名称
	建成时间
	居民
户数
	社区
人口
	整治面积
（万m2）
	整治资金
（万元）

	1
	桥 南 办
	铜山社区
	2006年
	960
	3260
	9.8
	400

	2
	大 通 镇
	澜溪社区
	2005年
	2200
	4657
	33.88
	500

	3
	铜 山 镇
	竹园社区
	2001年
	1414
	4256
	5.55
	427

	4
	安庆矿区
办 事 处
	花园社区
	1986年
	480
	1096
	120.6
	766

	5
	
	马鞍社区
	2006年
	587
	2161
	
	

	6
	灰 河 乡
	五洲社区
	2008年
	251
	751
	25
	543

	
	2009年整治资金合计：2636万元，整治面积194.83万m2


备注：表中所列整治资金系初步估算得出的金额，不作为社区综合整治资金拨付的依据。
铜陵市郊区2010年—2011年社区综合整治计划初步安排表
	序号
	乡镇办
	社区名称
	建成时间
	居民
户数
	社区
人口
	整治面积
（万m2）
	整治资金
（万元）

	1
	桥 南 办
	八一二队社区
	2003年
	740
	2279
	10
	338

	2
	
	磷铵社区
	2001年
	1176
	4468
	50
	438

	3
	
	古圣社区
	2006年
	789
	2317
	10
	347

	4
	
	白鹤社区
	2006年
	464
	1500
	5
	237

	5
	
	桂家湖社区
	1978年
	360
	1000
	1
	168

	6
	
	金苑社区
	2005年
	1618
	5000
	6
	268

	7
	大 通 镇
	河南嘴社区
	2005年
	1143
	3756
	80
	490

	8
	
	光荣社区
	2006年
	180
	630
	39
	265

	9
	铜 山 镇
	铜源社区
	1988年
	374
	772
	8
	375

	10
	专 管 办
	天峰社区
	2005年
	990
	2486
	13
	280

	
	2010年整治资金合计：3206万元，整治面积222 万㎡


备注：表中所列整治资金系初步估算得出的金额，不作为社区综合整治资金拨付的依据。
铜陵市郊区2011年社区综合整治计划初步安排表
	序号
	乡镇办
	社区名称
	建成时间
	居民
户数
	社区
人口
	整治面积
（万m2）
	整治资金
（万元）

	11
	桥    南
	长江社区
	2006年
	700
	2100
	3
	276

	12
	
	周冲社区
	2006年
	229
	622
	1.7
	279

	13
	大    通
	福光社区
	2006年
	385
	1255
	20
	320

	14
	
	黎明社区
	2006年
	450
	1388
	12
	320

	
	2011年整治资金合计：  1195万元，整治面积 36.7万m2


备注：表中所列整治资金系初步估算得出的金额，不作为社区综合整治资金拨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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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住房城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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